














































报价明细表

项目名称：高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拟征收（收回）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服务项目

序号 品目 单位 单价
统一费率

（98.80%）
报 价 备 注

1

一阶段场地调查
40 亩（含）以下

4.30

万元/地块

98.80%

4.25
万元/地块

2 40 亩（不含）以上

1030.00

元/亩

1017.64
元/亩

3
二阶段场地调查+

土壤检测

45 亩（含）以下

9.50

万元/地块

9.39
万元/地块

4 45 亩（不含）以上

2030.00

元/亩

2005.64
元/亩

…

投标人名称（加盖公章）：山东锦航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2025年 04 月 11日

备注：

1、根据项目内容及报价范围自行报价，服务期内因不符合要求问题引起的修改等所有费用；（所

有费用应包括在项目总造价内，招标人不另行支付其他费用）。

2、本项格式仅供参考，投标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填写。



报价分析表（第一阶段）

序号 名目 单价 单位 数量 单位 小计 说明

1 前期准备

1.1 相关资料收集 20000 元/项 5 项 100000
如历史影像、水文地质资料、人

员访谈等

1.2 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 10000 元/项 5 项 50000

2 现场快速筛选（XRF、PID） 5000 元/台班 5 台班 25000 根据设备价钱与折旧费估算

3 人员交通费 2000 元/人/次 10 人/次 20000
项目执行过程中技术人员

往返的交通费及住宿费

4 报告编制费 4000
元/人/个

5 20000 市场询价确定

5 报告打印 200 80 本 16000

合计 231000

备注：项目范围内需要进行土壤污染调查的地块，预计一阶段工作量约 227 亩，单价约 1017.64 元/亩。（227 亩*1017.64 元/亩=231000 元）

投标人名称（加盖公章）：山东锦航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2025年 04 月 11日

注：1、表中内容可以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进行增减。2、表中位置不够可以另行附页。



报价分析表（第二阶段）

序号 名目 单价 单位 数量 单位 小计 说明

1 前期准备

1.1 相关资料收集 20000 元/项 1 项 20000 如历史影像、水文地质资料、人员访谈等

1.2 钻探设备进出场(往返) 4000 元/台班 4 台班 16000 根据项目持续时间、调查阶段和工作进度估计

2 钻探取样费

2.1 土壤钻孔费 130 元/米 180 米 23400

水文地质钻探实物基价单价=130 元/m×岩土类

别系数×孔深系数×孔径系数，由于地块内无

特殊岩土类型按基础价位即可。

2.2 监测井建井-浅井 280 元/米 300 米 84000 按《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P28-5.4 条

2.3
监测井耗材（管材、膨润土、

石英砂等）-浅井
1000 元/口 20 口 20000 按建井深度及所需耗材通过经验及市场询价确

2.4
监测井洗井（成井洗井+取样前

洗井 2次）
210 元/口 40 口 8400 市场询价确定

2.5 现场快速筛选（XRF、PID） 3000 元/台班 2 台班 6000 根据设备价钱与折旧费估算

2.6 水位测定仪及水质快速检测仪 3000 元/台班 2 台班 6000 根据设备价钱与折旧费估算

2.7 地下水样品采集 30 元/个 20 个 600 山东省环境监测服务收费标准及市场询价确定

2.8 土壤样品采集 50 元/个 180 个 9000 山东省环境监测服务收费标准及市场询价确定



3 样品检测费

3.1 前处理费用

土壤前处理 80 元/个 180 个 14400 山东省环境监测服务收费标准及市场询价确定

水样前处理 50 元/个 20 个 1000 山东省环境监测服务收费标准及市场询价确定

3.2 土壤样品检测费

重金属和无机物(镉、铬（六

价）、铜、铅、镍、汞、砷)、

挥发性有机物 27项和半挥发性

有机物 11 项、石油烃、pH

1600 元/个 180 个 288000
《山东省环境监测服务收费标准》

及市场询价确定

3.3 地下水样品检测费

感官性状及一般化学指标 20

项、微生物指标 2项、毒理学

指标 15 项和石油烃

1200 元/个 20 个 24000
《山东省环境监测服务收费标准》

及市场询价确定

4 其他

人员交通费 1000
元/人/

次
5 人/次 5000

项目执行过程中技术人员往返的

交通费及住宿费

5 报告编制费 4000 元/人/

个

5 20000 市场询价确定

报告打印 100 40 本 3745

合计 549545

项目范围内需要进行土壤污染调查的地块，预计二阶段工作量约 274 亩，单价约 2005.64 元/亩。（274 亩*2005.64 元/亩=549545 元）

投标人名称（加盖公章）：山东锦航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2025年 04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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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标一览表

（以电子标系统内生成格式为准填写并签章）

项目名称：高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拟征收（收回）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服务项目

项目编号：SDGP371526000202502000045

标题 内容

投标报价（元）
大写：陆拾陆万捌仟柒佰肆拾伍元整

小写：668745.00 元

交货期 无

质保期 无

逾期违约金
0 元（填写“0”代表满足竞争性磋商文件要求，否 则视

为无效投标。）

服务期限

（是否完全响应磋商文件）
是☑ 否□

对磋商文件的响应程度

（是否完全响应磋商文件）
是☑ 否□

注：1.招投标电子系统开标一览表中，交货期、质保期统一填写“无”，逾期违约金统

一填写“0”，视为满足竞争性磋商文件要求。

2.投标报价：每标包控制价金额*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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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价明细表

项目名称：高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拟征收（收回）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服务项目

序号 品目 单位 单价
统一费率

（ %）
报价 备注

1

一阶段场地调查

40 亩（含）以下

4.30

万元/地

块

99%

4.257 万元/地

块
无

2 40 亩（不含）以上
1030.00

元/亩
1019.7 元/亩 无

3

二阶段场地调查+

土壤检测

45 亩（含）以下

9.50

万元/地

块

9.405 万元/地

块
无

4 45 亩（不含）以上
2030.00

元/亩
2009.7 元/亩 无

投标人名称（加盖公章）：青岛中一监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2025 年 4 月 11 日

备注：

1、根据项目内容及报价范围自行报价，服务期内因不符合要求问题引起的修改等所有

费用；（所有费用应包括在项目总造价内，招标人不另行支付其他费用）。

2、本项格式仅供参考，投标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填写。



3、报价分析表

3.1 报价分析表（一阶段）

序号 采购内容 工作要求

服务范围及工

作量（投资额

度）

完成时长

（天)

拟投入 人

员数量

单价费用

（元/人/天）

小计

（元）

1 材料收集

按规范进行

现场工作、

编制调查报

告

项目范围内需

要进行土壤污

染调查的地块，

预计一阶段工

作量约 242 亩，

单价约 1019.7

元/亩

6 2 1500.00 18000.00

2
现场踏勘及

人员访谈
12 2 1500.00 36000.00

3
PID 及 XRF

快速检测
11 2 1500.00 33000.00

4
调查报告

编制
20 3 2662.80 159968.00

投标人名称（加盖公章）：青岛中一监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2025 年 4 月 11 日

注：1、表中内容可以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进行增减。

2、表中位置不够可以另行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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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报价分析表（二阶段）

序号 采购内容 工作要求

服务范围及工

作量（投资额

度）

完成时长

（天)

拟投入人员

数量

单价费用

（元/人/天）

小计

（元）

1 材料收集

按规范进

行现场工

作、编制 调

查报告

项目范围内需

要进行土壤污

染调查的地

块，预计二阶段

工作量 约 164

亩，单价 约

2009.7 元/亩

5 2 1500.00
15000.0

0

2
现场踏勘及

人员访谈
9 2 1500.00

27000.0

0

3
PID 及 XRF

快速检测
10 2 1500.00

30000.0

0

4

土壤及地

下水采样

分析

10 10 1464.50
146450.

00

5
调查报告

编制
15 3 2469.80

111141.

00

投标人名称（加盖公章）：青岛中一监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2025 年 4 月 11 日

注：1、表中内容可以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进行增减。

2、表中位置不够可以另行附页。



项目服务范围要求标准 

一、项目名称：高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拟征收（收回）地块土壤污染

状况调查服务项目 

二、采购内容：本次采购分两个包段 

预算金额：包段一：83.64万元；包段二：67.55万元。  

单价控制价：一阶段场地调查  40亩（含）以下： 4.30万元/地块； 

40亩（不含）以上： 1030.00 元/亩 

   二阶段场地调查+土壤检测  45亩（含）以下：9.50万元/地块 

                            45亩（不含）以上：2030.00元/亩 

每季度根据实际提供调查地块报告按中标费率乘以单价控制价据实结算。 

包 1：一阶段 227 亩，二阶段 274亩； 

包 2：一阶段 242 亩，二阶段 164亩。 

准确数据根据实际工作核算。  

三、甲方需要乙方提供项目数据及资料时，乙方应第一时间配合提供。 

四、项目概况： 

1、项目实施的背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山东省土

壤污染防治条例》以及《山东省生态环境厅 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深化建设用

地土壤环境管理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鲁环发〔2023〕20号）要求，应严

格建设用地污染地块用地准入管理，并提出涉及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拟用途

变更为“一住两公”建设用地的地块，应依法依规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等一

系列要求。 

2、项目基本情况：对高唐县拟征收（收回）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通过

制定详细的技术路线及工作方法，识别与分析调查对象中可能存在的污染物，

明确地块是否存在污染及污染状况，编制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3、项目实施文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土壤环境质

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 ；《地下水质量标

准》(GB/T14848-2017);《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



2019);《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9);《建设用地土

壤修复技术导则》(HJ25.4—2019);《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6-

2004);《山东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山东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

技术文件质量评价办法(试行)及其他相关规定技术服务要求。  

4、项目实施的意义：依据相关法规及技术规范，识别与分析拟征收（收

回）地块土壤中可能存在的污染物，明确地块是否存在污染，编制土壤污染状

况调查报告。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专业性强、耗时长，科学合理开发和利用

土地资源，压缩土地供应时限，保障项目尽快开工建设。 

5、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通过制定详细的技术路线及工作方法，识别与

分析调查对象中可能存在的污染物，明确地块是否存在污染，编制土壤污染状

况调查报告，并通过聊城市生态环境部门会同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组织的专家

评审。 

6、满足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本项

且需要符合《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地下水

质量标准》(GB/T14848-2017):《土坝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I/T166-2004)等相

关技术规范中规定的质量、技术要求。 

7、需满足的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依据相关法规及技

术规范，识别与分析调查对象中可能存在的污染物，明确地块是否存在污染，

编制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需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山

东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 《建设用地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6-2004)等相关技术规范

中规定的要求。  

8、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项目主要内容涉及现场踏勘、污染识

别、方案制定、现场采样、样品分析、质量控制、结果分析和评价、报告编



制、土壤污染调查结论与建议和后续服务(专家评审及取得批复)。本项且需要

符合《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I25,1-2019);《地下水质量标

准》(GB/T14848-2017);《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6-2004)等相关技术

规范中规定的质量、技术要求。 

9、项目售后服务 

成交供应商应提供及时周到的服务，在接到采购人通知 2小时内做出响

应，按时到达采购人指定的现场。 

10、验收标准及要求 

通过聊城市生态环境部门会同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组织的专家评审和主管

单位认可。 

11、保密条款 

供应商如中标，须承担本项且保密义务，由采购人向供应商提供的图纸、

详细资料、样品、模型、模件和所有其它资料，被视为保密资料，仅被用于它

所规定的用途以及本项目所有检测数据及报告成果均需保密，除非得到采购人

的同意，不能向任何第三方透露。 

12、违约责任 

12.1 供应商一经中标后，严格按照响应文件中《拟投入本项目从业人员》

开展工作。团队成员不得随意更换，确需更换项目组成员的，应提前 5天书面

说明原因，并经采购人同意后方可更换。更换后的成员技术水平、从业经验不

得低于被更换的项目组成员。若擅自更换服务团队成员，一经发现，采购人有

权终止合同。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均有供应商承担，与采购人无关。 

12.2 该项目不允许转包、分包。一经发现，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由此造

成的一切后果均有供应商承担，与采购人无关。 

  五、服务期限：签订合同后 12个月或达到预算金额。 

 












